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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品。 

(三)藉由薪傳師傳習計畫，整合客語薪傳師、家庭、學校及社區的力量，傳習客家語言、文

學、戲劇及歌謠，並以 19 歲以下為主要傳習對象；另，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每班學員 19

歲以下者需至少占 2 分之 1，以鼓勵對年輕學子之傳習，使客語代代薪傳。 

(四)擴大辦理客語生活學校計畫，營造校園具有生活化之客語學習環境，提供師生客語互動

機會，提高學童聽講客語興趣。 

(五)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辦理客語課後學藝活動計畫，及沉浸式客語教學，內容以客語

說故事、歌謠、舞蹈、演講等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有效傳承客家語言文化。 

(六)為豐富客語教學資源，持續編修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及題庫等參考教材，分送各界參

考學習；另與教育部共同辦理「部編版客家語分級教材」分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

校運用推廣。 

(七)為使客語能力認證分級考試之基礎與架構更為完善，邀請學者專家研擬各級考試能力指

標、評分規準、培育命題人才，規劃辦理預試作業，區辨試題之難易度與鑑別度後，並

綜合考量考生報考組成及社會現況等因素，再據以組題、審題及評分，以提高信效度。 

(八)104 年度辦理「客家文化技藝樂學試辦計畫」，傳承客語及推廣客家文化，使客家語言及

傳統技藝，在校園生活中發芽生根，期透過樂學計畫，引發學生學習客語及傳承客家技

藝之興趣。課程以辦理客家文化技藝項目為主，搭配學校特色，結合不同技藝項目，並

以生動、活潑、有趣之型態，將客家精神自然融入，以達客家語言及文化薪傳之相乘效

益，強化學童學習客語之機會，以加深及加廣語言學習之成效，落實客語向下扎根的政

策。 

(九)建置及充實數位學習網，提供歷屆試題及答案下載、線上學習。 

四、客家語言能力之提升及傳承，首要為鼓勵年輕學子共同參與，普遍提供學習母語的環境與機會

，本會將持續創新各式多元學習方式，採實體及網路以及主動式學習模式，結合家庭、學校

、社區等三方面共同努力，使從小接觸母語，才能向下扎根母語及強化語言學習之深度及廣

度。 

（一一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保險業、汽車貸款公司等未經客戶同

意進行電話行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8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6-558） 

丁委員就保險業、汽車貸款公司等未經客戶同意進行電話行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依現行規定，金融機構須經客戶同意始得提供其電話予其他公司行銷使用，並須遵循客戶資料

使用相關規定： 

(一)依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金控公司之子公司共同蒐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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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利用客戶姓名及地址以外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規定

辦理。換言之，修法後，金控公司之子公司交付客戶電話予同一金控其他公司行銷使用

，須比照非金控集團之金融機構，依個資法規定取得客戶書面同意，已達尊重客戶意願

之意旨。 

(二)金控公司之子公司交互運用客戶資料，應依「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

」辦理。如金控公司之子公司接獲客戶通知停止使用其資料，原則上應立即停止所有子

公司交互使用其資料（第 11 條）；客戶終止與原始往來金控公司之子公司業務往來（如

信用卡剪卡、結清存款帳戶等）時，收受資料之金控子公司亦不得繼續使用客戶資料進

行行銷（第 12 條）。 

二、為強化金融機構從事電話行銷業務管理，金管會已依各業別特性訂定「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

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銀行業辦理信用卡及貸款業務電話行銷自律規範」、「保

險業辦理電話行銷業務應注意事項」等規定，以利金融機構遵循。另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電話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規定，事業從事電話行銷行為時，不得於受話人表明不

願意接受電話行銷後，再以煩擾之方式為商品或服務之推廣。 

三、民眾如遇金融機構違反前揭規定不法使用其個人資料或不當電話行銷，可檢具相關事證向金管

會檢舉；金管會亦將持續透過日常監理及實地檢查，瞭解金融機構法令遵循情形。如發現金

融機構有違法情事，將依法處分。 

四、至於一般信貸、車貸公司之電話行銷，因該等公司係依公司法規定設立，亦非金管會所轄之金

融機構。其客戶資料之使用及電話行銷行為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電話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一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郵局應積極開發郵局銀髮族商機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8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6-549） 

羅委員就郵局應積極開發郵局銀髮族商機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日本郵政開辦「老人生活保障」服務，除對防備日本社會「孤獨死」善盡責任外，亦對日本高

齡商機作出回應，目的在塑造該公司為「綜合生活支援企業」。 

二、中華郵政公司為利規劃銀髮族相關業務，業於 102 年 12 月 12 日至 15 日由董事長率團前往日

本深入瞭解日本郵政開辦「老人生活保障」服務之核心精神與辦理情況，並取得相關資料供

參。據悉，日本郵政「老人生活保障」服務自 102 年 10 月 1 日開辦迄 102 年 12 月 20 日止，

招攬件數僅 69 件，依每件基本服務費日幣 1,050 元計算，平均每月創造之收入僅約新臺幣 2

萬元，業績不如預期。嗣日本郵政另規劃於 103 年 4 月擴大開辦區域，惟迄今亦未擴大辦理

，顯示效益有限，日郵亦表示本項服務並無利潤，轉而企求透過交叉行銷帶來獲利（如：相

機招攬壽險）。 


